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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/2021_2022__E4_BA_B3_E

5_B7_9E_E9_A6_96_E6_c36_52938.htm 日前，安徽省亳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审结安徽高炉酒厂与安徽省涡阳县彩虹彩印有限

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，通过对“高炉”商标的公众知晓程度

、使用持续时间、广告宣传程度等因素的评估，依法认定“

高炉”商标为驰名商标，判决被告彩虹公司印制的“高炉”

牌高炉矿泉商标标识构成对原告“高炉”商标的商标侵权，

彩虹公司销毁印制的全部“高炉”牌高炉矿泉商标标识，并

赔偿原告高炉酒厂损失1万元。 2005年8月中旬，高炉酒厂发

现涡阳县彩虹彩印有限公司为高炉老酒厂印制“高炉”牌“

高炉矿泉水”商标标识。高炉酒厂认为，彩虹彩印公司侵犯

了“高炉”注册商标专用权，于9月1日向亳州中院提起诉讼

。 法院审理查明，高炉酒厂始建于1949年，最初生产的白酒

以其生产地高炉取名为“高炉大曲”、“高炉白干”，在以

后的连续生产中，白酒名称前多贯以“高炉”二字，突出了

高炉系列白酒产于高炉地方的特色。1997年10月，“高炉”

商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，经二次延展有效期至2013年2

月28日。“高炉”商标于1998年、2003年两次被安徽省工商行

政管理局认定为安徽省著名商标。高炉酒厂在2002、2003

、2004年在全国白酒行业中的产量分别居20、41、42位，高炉

系列酒还多次获得国家级白酒类大奖。自1984年以来，高炉

酒厂通过电视、电台、报纸杂志、路牌、车身、参展等多种

方式对以“高炉”为商标的白酒进行宣传，通过参加评酒会

、博览会、订货会以增加“高炉”商标的知名度。仅2004年



，高炉酒厂投入广告费1712万元，宣传范围遍及全国26个省

、直辖市、自治区，其产品也在广告宣传地域范围内大量销

售，形成遍及全国的销售网络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法院认定“高炉”商标为驰名商标。依

据《商标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法院认为，原告对误导公众

、致使其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的复

制和摹仿商标，享有禁止使用的权利。而彩虹公司印制的高

炉矿泉水的“高炉”商标与原告的“高炉”商标完全相同，

其行为构成商标侵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